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
冷链项目租赁合同
出租人1（以下简称甲方1）：   文昌市铺前镇铺前村民委员会    

出租人2（以下简称甲方2）：   文昌市铺前镇铺龙村民委员会    

出租人3（以下简称甲方3）：   文昌市铺前镇林梧村民委员会     

承租人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甲、乙双方遵循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条款：

第一条  标的物情况

1.甲方将座落于 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铺前村省道S206旁的冷链项目出租给乙方。该出租标的占地面积10亩，建筑面积1525.36平方米，产别 村集体资产，结构 钢筋混凝土及砖混结构，标的类型  平层/多层  ，设计用途  冷链仓储、制冰  。该标的未设定抵押。

2.标的交付时装修、家具、设备情况，返还时状态及违约责任（见附件一）。

3.该项目资产归属清晰，由镇政府投入财政衔接资金形成的一、二期项目资产，归铺前村委会、林梧村委会及铺龙村委会共同所有。
第二条  租赁用途

1.乙方所承租标的用于  商业    （居住/商业/服务业/办公/工业/其它约定）。

2.乙方应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标的，不得利用承租标的进行违法活动。乙方改变标的用途的，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擅自改变标的用途，甲方可以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
第三条  租赁期限和交付日期

1.标的租赁期限自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起至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止。

2.甲方于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前，将出租标的交付乙方。甲方延期交付标的，乙方有权按下述第     种约定追究甲方违约责任：

①合同继续履行。甲方自应交付标的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，按每日　　　　　元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②解除合同。超过应交付日期　　　　个月的，乙方可以解除合同，要求甲方一次性支付　　　　　　元违约金。若约定的违约金不足抵付乙方损失的，甲方还应负责赔偿超过违约金部分的损失。

3.租赁期届满时，甲方有权收回标的，乙方应按期返还。乙方需继续承租该标的时，应提前      个月与甲方协商。甲方要求返还标的，乙方逾期返还的，自租赁期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返还标的之日止，乙方除支付租金外，还应按每日       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第四条  租金、支付方式和期限

1. 甲、乙双方按整体项目计算租金，每年租金为　　　　　元（人民币）。

2.租金支付方式：租金十年一付
3.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       日内支付第一期租金，租金支付至甲方（3）账户，后期租金应于该期开始前  1 年内支付至甲方（3）指定账户，租金由三个村委会自行分配。

甲方3账户：

开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．乙方延期支付租金，甲方有权按下述第          种约定追究乙方违约责任：

①合同继续履行。乙方除应支付拖欠租金外，还应自应交租金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拖欠租金之日止，按每日　　　　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②解除合同。乙方拖欠租金累计达       个月及其以上的，甲方可以解除合同。乙方除应支付累计拖欠租金外，还应自解除合同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拖欠租金之日止，按每日　　　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第五条  其他费用

租赁期间，使用该标的所发生的费用（水、电、煤气、通讯、物业管理、有线电视、供热费等）中，均由   承租方    承担。

第六条  标的使用和维修

1.在租赁期内，甲方应保证出租标的的使用安全。乙方应合理使用其所承租的标的及其附属设备。

2.租赁期间，乙方拆改标的的，应预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，并按规定报经住建管理部门批准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拆改标的的，甲方可以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
乙方装修标的、增加设备的，应预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，并商定增加的装修、设备的归属及维修责任（见附件二）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装修标的、增加设备，或因使用不当使标的和设备损坏的，甲方可以要求乙方给予修复，并赔偿损失。

乙方改扩建需征求甲方书面同意，租期届满或违约退租时，硬化设施、绿化等配套设施无偿归甲方；自行配套的生产设施归乙方所有，可自行拆除搬离，甲方同意接收的除外。 
3.标的及原有附属设备因乙方正常使用，发生损坏的，双方按下列方式承担维修责任。

乙方负责承租标的及原有附属设备的维修，并承担维修费用，甲方应予以协助。

4.租赁标的被政府征收，原属于出租方的土地及其他附着物、设施设备、青苗等财产的补偿款归出租方所有；承租方改造建新购置增加的不动产及附属物、设备设施等补偿款归承租方所有，但承租方新购置替换原有出租方的不动产及附属物、设备设施等补偿款由双方按五五比例分配，已付租金及承租年度停工停产损失补偿款归承租方所有。
第七条  标的转租及出售

1.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改变项目用途、分租和转租。 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转租的，转租期限不得超过本合同约定的终止日期，甲乙双方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。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擅自转租、分租的，甲方可以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
2.甲方在租赁期限内出售乙方承租标的时，应提前三个月通知乙方，同等条件下，乙方可优先购买。

第八条  提前解除合同

1.租赁期间，非本合同约定的情况，甲方解除本合同，提前收回标的的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         元。若约定的违约金不足抵付乙方损失的，甲方还应负责赔偿超过违约金部分的损失。

2.租赁期间，非本合同约定的情况，乙方解除本合同的，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         元。若约定的违约金不足抵付甲方损失的，乙方还应负责赔偿超过违约金部分的损失。

3.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九条  纠纷解决方式

甲乙双方发生纠纷，可以协商解决，也可以请求镇（乡、街）人民政府等调解。当事人不愿协商、调解或者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条  其他条款

1.租赁期间，甲方抵押该标的，须书面通知乙方。

2.租赁期间，如遇上机部门检查调研等，承租方应无条件配合出租方做好迎检反馈工作。
3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另行签定书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第十一条  联农带动机制
    乙方应严格执行联农带农相关政策要求，承租方每年至少提供2次业务培训，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优先聘用不少于3户本村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村民参与项目相关作业、运维及配套服务工作。乙方应保障被聘用本地农户合法劳动权益，可实行日薪制、同工同酬，可安排长期就业。
第十一条  其他约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本合同一式四份，双方盖章/签字有效。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镇（乡、街）农村集体资产管理部门备案一份，文昌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留存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            _______年___月___日
	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
	
	统一社会  信用代码
	

	联系方式
	
	地    址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代理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身份证号
	
	地    址
	


乙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            _______年___月___日 

	自然人、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责人姓名
	

	联系方式
	
	地    址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代理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身份证号
	
	地    址
	


合同附件: 

1.标的交付时装修、家具、设备情况，返还时状态及违约责任

标的交付时情况：出租标的位于文昌市铺前镇铺前村省道S206旁的冷链项目，包含414.72㎡制冰车间、344.96㎡仓库及办公楼，两款一体式智能直冷制冰机，486㎡冷库（分建3间，其中1间设施设备已安装完成，另外2间由乙方按需投入使用）、167.44㎡消防水泵房、112.24㎡发电机房及配电房。林梧村委会已垫付该冷链项目道路开口费9万元，该费用由承租方于合同签订后支付给林梧村委会。 

返还时状态及违约责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增加的装修、设备的归属及维修责任

3.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订立的补充条款

    本合同签订后，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优先聘本村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村民，可实行日薪制、同工同酬，可安排长期就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